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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热线

《不签十年合同就不给供暖？》追踪

缴缴供供暖暖费费就就能能给给供供暖暖了了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甘
倩茹) 自己本来想办理一张假身份
证，不料证没办成，还被骗走一百元
钱。

原来，市民郑某因为工作关系，
门卫每天都要查身份证，现在身份
证有其他用途，一时拿不回来。经过
朋友提醒，可以办理一张假身份证
暂时用作门卫查证，随后，朋友给她
提供了几个办理假证的号码。“最后
选了一个手机号码归属地是枣庄
的。”郑女士说。28日下午，对方要求
郑女士到某超市碰面，把证件信息
告诉他。“到了之后，他打电话让我
把照片和写有信息的纸张存在储物
箱里，然后告诉他储物箱密码，他让
人去取。”郑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照
做，对方告诉她第二天早上证件做
好后，会再次联系郑女士。

29日早，对方给郑女士打来电
话，让她到某大厦碰面去取身份证。
郑女士到了之后，对方称看到了郑
女士，要求她到附近的银行给指定
账户汇款100元费用。汇完款之后，对
方又要求郑女士去银座碰面，并在
电话里交代她，看到他派去的人后
要说提某种货物。“后来，他又打电
话，让我再往指定账户上交800元钱
的保证金。”

此时，郑女士开始预感自己被
骗，便停止了与对方的沟通。对自己
的行为，郑女士非常后悔，表示以后
不再走歪门邪道。

假证没办成
还掉进了陷阱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刘婷婷) 不签十年供热合同
就不给供暖？25日，本报《不签
十年合同就不给供暖？》一文报
道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
强烈反响，29日，记者从枣庄台
儿庄区丰源热力公司了解到，
热力公司不再要求其签订十年

供热合同，客户只需缴纳一年
的供暖费就可通暖。

29日，丰源热力公司工作
人员李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公
司的供热合同有些条款及规定
现在需要更改，所以现在先不
与用户签订供热合同，等到合
同重新完善后，在与其签订。针
对已经签订过的用户，李女士
表示，合同更改完善后，公司将
会通知他们，然后重新签订供
热合同，以前签订的合同将终
止。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从
2008年起，就与客户签订十年
供热合同，合同条款的制定，主
要根据山东省2007年供热管理
办法进行制定，直到2013年没
有发生变更，现在公司将根据
山东省2013年供热管理办法，
对合同条款进行完善和变更，
然后再与客户进行签订。

记者从枣庄市燃热办获
悉，当热力公司与客户建立供
暖关系，必须与客户签订供热
合同，这样才有章可循。丰源热

力公司负责人刘经理告诉记
者，与客户签订十年供热合同，
是客户的自愿行为，并不存在
不签十年供热合同就不给供暖
一事。刘经理表示，如果客户不
愿意与公司签订十年合同，可
以提出申请，要求终止公司为
其供暖。为了更好地为客户服
务，刘经理表示，下一步制定完
善新的供热合同后，十年供热
合同的规定将会被终止，将会
与所有客户重新签订供热合
同。

生态城

时间：10 . 25

地点：新城龟山环路
摄影：白雪岩
自述：金秋十月，新城区龟山环
路上宽阔洁净的路面、整齐划
一的路灯，路边绿树荫荫，秀美
的生态之城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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